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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相關法令規定-1



工作相關法令規定-2

1.在學期間申請工作許可期間修正為「最長為1年」。
2.學生於每學年第1學期10月1日起至次年9月30日期間
申請工作許可者，其許可期間不得逾次年9月30日。
3.(舉例：113/10/1~114/9/30)
4.大學四年級期限到次年6/30。
5.若因交換、必修被當等原因而須延畢，請於提出申請
時，同時檢附延畢證明 (蓋有系所章 )，勞動部會依據你
預計延畢的時程，延長有效期限。



工作相關法令規定-3



僑外生工作證
申請流程



護照
(照片頁)

當學期
在學證明

居留證
正反面

申請工作證之前 ：將文件瞄存檔成PDF檔



申請工作證之前 ：到郵局劃撥繳費

收據不要丟了



申請審核流程



路徑說明

01
搜尋【工作證】→ 【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線上申請系統】 →【僑外生工讀申

請】

02
輔英首頁【行政單位】→ 【國際暨兩岸事務處】 → 【境外生專區】 →【僑外生

工作】→ 【學生線上申辦系統】 → 【僑外生工讀申請】

03
點選下列網址進入：

h t t p s : / / e z w p . w d a . g o v . t w / w c f o n l i n e / w S i t e / C o n t r o l ? f u n c t i o n = I n d e x Pa g e

04 掃描右方ＱＲ ＣＯＲＤ：

https://ezwp.wda.gov.tw/wcfonline/wSite/Control?function=IndexPage


《 步 驟 1 》



《 步 驟 2 》

輸入帳號密碼



《 步 驟 3 》

點選→案件新增及管理
→學生案件管理



《 步 驟 4 》

點選→新增申請案件



《 步 驟 5 》

點選→同意



《 步 驟 6 - S t e p 1 》

(開始各項步驟
非必要 ,不用修改)



《 步 驟 6 - S t e p 2 》



《 步 驟 6 - S t e p 3 》

點選工作許可

★在學期間申請工作許可期間修正為「最長為1年」。
★學生於每學年第1學期10月1日起至次年9月30日期
間申請工作許可者，其許可期間不得逾次年9月30日。

(舉例：113/10/1~114/9/30 )
★大學四年級期限到次年6/30。



《 步 驟 6 - S t e p 4 》

護照、在學證明及
居留證正反面一律上傳

一律使用



《 步 驟 6 - S t e p 5 》

編號有8碼，僅填寫後7碼



《 步 驟 6 - S t e p 5 》

ATM(隔天入帳)
台灣PAY(馬上入帳)



《 步 驟 6 - S t e p 6 》

務必再檢查所填的資料
點選-「送學校審核」後

無法再修正 ! !



《 步 驟 7 》

郵寄學校，需等國際處
通知在至國際處領取



《 步 驟 7 》

電子公文，
需再登入系統下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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